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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执行 GF-2017-0201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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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一、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

1、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解释顺序：执行通用条款 。

2、语言文字和适用法律、标准及规范

2.1 本合同除使用汉语外，还使用___/_____语言文字。

2.2 适用法律和法规

需要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家《合同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适用于本

合同的国家、省、市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

2.3 适用标准、规范

适用标准、规范的名称：__适用于本工程的国家现行施工和验收标准、规范。

发包人提供标准、规范的时间：开工前七日。

国内没有相应标准、规范时的约定：执行通用条款。

3、图纸

3.1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日期和套数： 开工前提供叁套。

发包人对图纸的保密要求：执行通用条款。

使用国外图纸的要求及费用承担： ____无。

二、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

4、工程师

4.1 监理单位委派的工程师

姓名：_____ ______ 职务：_______监理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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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委托的职权：详见《监理合同》。

需要取得发包人批准才能行使的职权：详见《监理合同》，《监理合同》应于开工前七日提供

承包人一份。

4.2 发包人派驻的工程师

姓名：___________ 职务： __________

职权：（1）施工监督；（2）审批施工方案、进度计划；（3）组织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4）

审核确认已完工程量报告，审批价款结算帐单；（5）办理签证；（6）组织验收办理结算；（7）代

表发包人具体履行合同。发包人若更换工程师，应至少提前 3天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后任工

程师继续行使合同文件约定的前任的职权、履行前任的义务，前任与后任工程师的指令、通知和

签字等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发包人工作

5.1 发包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1) 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要求及完成的时间：执行通用条款，于开工前七日完成。

(2) 将施工所需的水、电、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地点和供应要求：执行通用条款，

于开工前七日完将施工用水用电接至现场指定位置。

(3) 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开通时间和要求： 执行通用条款，于开工前七日完成，满

足施工需要，保证施工期间畅通。

(4) 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的提供时间： 开工前七日向承包人现场文字交底。

(5) 由发包人办理的施工所需证件、批件的名称和完成时间：在实际工作中，发包方无法办

理的证件、批件，按实际情况执行，发包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6) 水准点与座标控制点交验要求：开工前七日向承包人现场文字交底。

(7) 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时间：开工前 3日完成，会审纪要应于会审后 3 日内完善签字手续，

否则工期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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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协调处理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

的保护工作：执行通用条款。

(9) 双方约定发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1）地方群众干扰承包人正常施工；（2）超出施工现

场的垃圾外运。

5.2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工作：_执行通用条款，若发生，双方及时办理签证。

6、承包人工作

7.1 承包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1) 需由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允许的承包人完成的设计文件提交时间：_无

(2) 应提供计划、报表的名称及完成时间： / 。

(3) 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和要求：执行通用条款。

(4) 向发包人提供的办公和生活房屋及设施的要求：执行通用条款。

(5) 需承包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声管理等手续：执行通用条款。

(6) 已完工程成品保护的特殊要求及费用承担：执行通用条款

(7) 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要

求及费用承担：执行通用条款

(8) 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执行通用条款。

(9) 双方约定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_____ ___

三、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

7、进度计划

7.1 承包人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的时间：/ 。

工程师确认的时间：/

7.2 群体工程中有关进度计划的要求__同 10.1

8、工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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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执行通用条款，由发包方造成的工期延误，合同工期

可以顺延，但发包方不承担承包方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

四、质量与验收

9、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

9.1 双方约定中间验收部位：执行通用条款。

五、安全施工：执行通用条款。

六、合同价款与支付

10、合同价款及调整

10.1 本合同价款采用 _固定单价合同__ 方式确定。

(1) 采用固定价格合同，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 /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

(2) 采用可调价格合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__无_

(3) 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有关成本和酬金的约定： /

10.2 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1）执行通用条款；（2）图纸会审纪要；（3）施

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4）设计变更；

11、工程预付款

发 包 人 向 承 包 人 预 付 工 程 款 的 时 间 和 金 额 或 占 合 同 价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

/ 。

扣回工程款的时间、比例： / 。

12、工程量确认

12.1 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款报告的时间： /

13、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合同价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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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财政评审决算后拨付至评审价的 97％，留 3％质保金待质保期满复验合格后拨付。

七、材料设备供应

14、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

14.1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与一览表不符时，双方约定发包人承担责任如下：

(1) 材料设备单价与一览表不符：执行通用条款。

(2) 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质量等级与一览表不符：执行通用条款。

(3) 承包人可代为调剂串换的材料：执行通用条款。

(4) 到货地点与一览表不符：执行通用条款。

(5) 供应数量与一览表不符：执行通用条款。

(6) 到货时间与一览表不符：执行通用条款。

14.2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结算方法： /

15、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

15.1 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的约定： / 。

八、工程变更：由发包方和承包方协商确定。

九、竣工验收与结算：执行通用条款和《合同法》规定，按照《河南省建筑和装饰

工程综合基价（二 0 一六）》、《河南省安装工程单位综合基价（2016）》、以及河南省和南阳市有

关政策文件规定及本合同约定，招标范围内按招标价格，如发生设计变更，变更部分则依实决算。

16、竣工验收

16.1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 /

16.2 中间交工工程的范围和竣工时间： /

十、违约、索赔和争议

17、违约

17.1 本合同中关于发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24 条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款；

17.2 本合同中关于承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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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4.2 款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款；

18、争议

18.1 双方约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

双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协商解决，当协商解决不了时

(1) 请 _承包人与发包人自行 调解；

(2) 采取第 _（1）___ 种方式解决，并约定向 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或向 法院 提起

诉讼。

十一、其他

19、工程分包

20.1 本工程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工程：执行通用条款。

20、不可抗力

20.1 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执行通用条款。

21、保险

21.1 本工程双方约定投保内容如下：

(1) 发包人投保内容：执行有关政策规定。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保险事项： /

(2) 承包人投保内容：执行有关政策规定。

22、担保

22．1 本工程双方约定担保事项如下：

（1）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 无 ，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

（2）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 无 ，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

（3）双方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 无 。


